关于部分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到龄退休后
办理延聘手续暂行规定
为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特长，合理利用各学科人力资源，现将部分正高级专技人员到龄退休后办理延聘手续规定如下：
一、长期在临床医、技等主体岗位一线工作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，身体健康，按照国发1978（104） 号文件到龄办理退休手续后，可申请办理延聘手续。
二、办理延聘手续需由本人提交延聘申请表，经所在科室集体讨论同意后，由人事处提交院长办公会研究批准。
三、延聘人员需全职在岗履职，与其他在职人员一起接受所在科室考勤及考核等日常管理，奖金及其它各项福利待遇比照在职人员标准发放。
四、延聘人员实行动态管理，一年一聘，总聘期不超过5年。
五、延聘人员聘期内如未能履行岗位职责或有违反行业规定的行为，医院可随时终止聘任。
 六、本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